附件3：

《浙江工业大学监考教师职责》摘要

一、监考是一项教学任务，监考教师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严格履行监考职责，确立“监考教师对无证学生参加考试负有责任”、“监考不是为了发现作弊，而是为了防止作弊”的考试管理观念，促进优良考风的形成。

二、监考教师需提前10分钟进场，认真清场，合理安排考生座位，逐一核对有效证件（学生证或身份证，补考需同时有准考证），并在黑板上写明考试时间、考试课程、监考教师姓名及工作部门。

三、开考前须认真宣讲考场纪律，向学生声明作弊的严重后果，同时必须向考生声明“若有代考，请立即离场，我们将不追究责任”、“手机等通讯设备及非考核允许使用物品一律不得携入座位，违者视同作弊”。

四、课程考核期间监考教师应前后站立监考，轮流来回巡视，不得看书、看报、谈天、接听手机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不得擅自离开考场，不得对试题内容有任何暗示。

五、监考教师有权、有责任制止考生一切违纪行为。对考核违纪者，须及时提取相关违纪证据，并分别填写《浙江工业大学考场违纪情况现场登记表》（此表必须由监考教师分别填写）和《浙江工业大学考场违纪书证提取登记表》，考核结束后即时送交教务处。

六、考试结束应准时收卷，并认真清点试卷数量，如实填写《浙江工业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交开课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课程考核规则与违纪处分办法》摘要

一、考生应带有效证件，提前进入考场，并按监考教师的规定入座，迟到30分钟不得参加考试。

二、手机等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产品等非考核允许使用物品一律不得携入座位，必须关闭电源并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点，违者视同作弊。“一页开卷”考试不得用复印件和打印件。

三、考场必须保持肃静。考生应自觉维护考场秩序、并认真、独立完成答卷。考核结束，将试卷反放在课桌上迅速离场，由监考教师负责收卷。

四、考核过程中抄袭、夹带资料、使用通讯设备等行为均属于考核违规或作弊，将予以记过处分并取消学位授予资格；请人代考、试卷上填写他人姓名等属于考核严重作弊，将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